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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27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2022-019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

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简要原因说明：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已经投产的10万吨/年硫酸法钛白粉和正处于试车阶段的6万吨/年氯化法钛白粉等

项目资金需求较大，且钛白粉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充足的日常运营自有资金

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竞争力。 

 

一、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主要内容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

币 158,804,255.90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1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528,583,135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2,858,313.50元（含税）。

该方案拟定的现金分红总额占2021年度本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10.7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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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净利润 493,106,231.83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58,804,255.90 元，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52,858,313.50元，占本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2020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钛白粉业务。目前已经投产的 10 万

吨/年硫酸法钛白粉和正处于试车阶段的 6 万吨/年氯化法钛白粉项目预算总投资

17.09亿元，目前钛白粉项目正按照付款节点陆续支付中，资金需求较大。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当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具备同业扩张的条件和能力。公司将

坚持多元化发展战略，利用公司自身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重点发展钛产业，在

稳步推进产能扩张、上下游整合的同时，推动高端化、差异化、系列化发展，适时

发展钛材及钛合金，力争建成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钛产业示范基地。并围绕钛

白产业、甲烷氯化物、基础化工、循环经济和资源化利用，全力打造精细化、高端

化化工产业基地，以及现代化海洋产业基地。因此为保持公司核心竞争力及市场占

有率，公司在研发、运营和项目建设上需要保持持续、较高的投入。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3,055.43万元，同比增长 54.5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310.62 万元，同比增长 113.62%。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了较高的盈利规模和利润增速，财务状况转好，但资金需求仍较高。 

结合公司目前所在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公司须留存足额资金

来满足研发投入、业务发展及流动资金需求，充分保障公司平稳运营、健康发展。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目前公司仍然处于快速发展期，公司项目建设、新技术研发、新市场开拓等，

对资金需求量仍然较大。为了公司长远发展，本次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有利于公司实现长远发展，既满足了现金分红回报了投资者，也保障了企业

后续发展的资金需求。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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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和项目

建设，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和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始终重视以

现金分红形式对投资者进行回报，本期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有利于公司及股东的长

远利益最大化，有利于维持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发展阶

段、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同时兼顾了股东回报的合理

需求，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公

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董事会依据相关法律及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对

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及公司的利益，同意公司 2021 年的利润分配方案，

并同意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方案是根据公司年度经营情况，并统筹考虑后续发展资金需求制订的，不会

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